
评分标准及办法：综合评分法（百分制）

	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1
	报价60分
	在所有投标人所报的有效折率取算术平均值即平均折扣率。平均折扣率分值为50分。每高于平均折扣率一个百分点，扣2分；每低于平均折扣率一个百分点，加1分，不足一个百分点按一个百分点计算。加分、扣分分值皆不得超过10分。

报价过低恶意竞标或报价高于73.5%按废标处理。

	2
	经营及技术部分40分
	1、对招标的响应程度（2分）：

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书编制规范、内容真实、数据准确，逐项作出具体的承诺。

2、基本服务(5分)：

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中关于图书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条款者得5分。征订书目齐全、查重准确、配送及时、组织新书现采服务、零采响应速度等项每少一项扣1分。

3、正版质量保证及供货渠道（5分）：

  投标人需提供出版社授权委托书10个以上可得5分。10个以内，每少一份扣1分，减完为止。

 4、技术力量（11分）：

   （1）投标单位具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出版物发行行业从业资质或有出版发行行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得2分。

（2）数据加工能力（图书馆提供近三次合同期内审核数据）3分。
到书率（图书馆提供近三次合同期内审核数据）3分。

（3）信息处理能力（2分）

    有已取得使用权1年及以上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得1分；否则得0分；
建立有独立门户网站，能进行书目数据交换，得1分；否则得0分
（4）企业本地化服务能力（1分）

 企业主要经营活动在本市，或在本市常驻分支机构、办事处等得1分；

 不能充分证明得0.5分。
    5、经营规模（6分）：

（1）注册资金（1分）：投标方注册资金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得1分；达不到的得0.5分。

（2）经营场地现采能力（5分）：

拥有属投标方专用的图书销售场地的得3分。（需提供房产证明或合同）

能提供全国性新书现采活动的，每年2次以上的得2分。

    6、经营业绩（6分）：

   （1）投标人同类项目业绩(3分)：

投标供应商有同类院校合作业绩(提供近两年有合同的本科及同类院校图书馆供书案例)，有一家得0.1分，最多得3分。

(2）投标人依法纳税等情况(2分)：

提供了税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依法纳税证明的得1分；提供了其它社会保障(职工保险等)证明的得1分。

（3）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1分）

提供证明得1分；不提供的不得分。。

7、售后服务及优惠承诺（5分）：
   （1）售后服务承诺：针对本项目投标人所承诺的实质性优惠方案每项计1分，最多得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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